困难学生身份审核所需提供材料及注意事项：
一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：
1、低保证明，民政系统盖章（章上必须有民政两字），注明享受低保日期是2018年（低保证明见附件2）
2、2018年申请办理的低保证，之前的一律开低保证明

二、重点优抚对象：如烈士子女等
当地民政系统出具的证明，民政系统盖章，落款是2018年的日期

三、临时救助的大重病对象
当地民政系统出具的证明，所患疾病达到享受民政补助的要求，是一种临时的证明，需要说明2018年仍在享受民政待遇，民政系统盖章
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享受政府基本生活保障的孤儿
孤儿证，需要有学生的姓名

五、持有二级及以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重度残疾人
提供本人残疾人证，伤残程度必须是二级及以上

六、特困职工家庭子女
学生户籍地总工会出具的2018年度享受待遇的证明，证明上需有学生姓名及身份证号码，如证明上只有学生父母姓名则需出具户口本复印件，证明亲子关系。

七、注意事项
1、所有学生需要提供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
2、材料原件由学院审核，复印件交至校医保办
3、审核汇总表里原户籍区、街道、地址三列填写学生实际家庭地址。 
4、审核表需要学院领导签字，盖学院章， 
5、交表截止日期为9月27日，材料收齐后可以提前联系交单
6、审核通过后的学生，确认属于重点优抚对象、孤儿和伤残的，18年9月1日至毕业年的参保费用全退，其他几类退2018-2019学年当年的参保费用









